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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市投资促进局 钦州市财政局 钦州市自然资源局 钦州市商务局关于印发《<钦州市利用外资有关政策措施兑现实施

细则>补充规定》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理区管委，市直各委、办、局：

现将《<钦州市利用外资有关政策措施兑现实施细则>补充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钦州市投资促进局       钦州市财政局 

钦州市自然资源局       钦州市商务局

2021年4月29日 

《钦州市利用外资有关政策措施兑现实施

细则》补充规定

为贯彻落实《钦州市投资促进局 钦州市财政局 钦州市自然资源局 钦州市商务局关于印发钦州市利用外资有关政策措施兑现实施细则的通知》（钦市投资发〔2019〕11号）文件精神，确保外资奖励政策用准用好用实，进一步完善外资奖励资金的申报和审核兑现工作，针对实施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经研究决定对《钦州市利用外资有关政策措施兑现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作如下补充规定：

一、对兑现程序所需提交材料的补充规定
实施细则相关兑现程序中要求外资企业提交的企业营业执照、出资证明、项目投资协议、纳税证明文件等相关政府（管委）部门已掌握的材料，按照“便”“捷”原则，为提高效率，简化流程，可由企业自行提交，也可由项目所在地政府（管委）协调相关部门出具。如果需要鼓励类产业认定文件，则由市发展改革委商市商务局出具。

二、关于对实施细则第一条兑现程序的补充规定
外资企业应于每年4月15日前提交奖励申请书，项目所在地政府（管委）组织税务、投促、发改、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集中审核外资企业奖励申请，并于6月30日前按规定程序为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兑现奖励资金。

三、对实施细则第三条兑现程序办理部门的调整
根据部门职能职责，原由市商务局牵头会同市行政审批局筛选我市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名单，调整为由市商务局牵头会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

四、对实施细则第四条兑现程序的补充规定
申请此条政策兑现的企业需提供的材料主要包括：采购合同、固定资产照片、采购发票、银行流水等支付证明或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等。非直接通过资本金账户或结汇待支付账户使用外资支付的金额不纳入增资进资奖励基数，特殊情况下（如企业接收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的人民币形式的再投资资金），企业可凭银行账户流水或收款凭证等相关材料佐证资金来源。外资企业申报奖励应于每年12月31日前完成，企业注册地政府（管委）于次年4月底前完成兑现。企业提供相关材料向注册地政府（管委）提出奖励申请，注册地政府（管委）组织投促、发改、商务、财政、市场监管、外汇管理等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集中审核，对符合奖励规定的外资企业进行奖励。

五、对实施细则第五条的补充规定
关于受理时限和兑现程序，以补充细则中对第一至第四条的说明为准。企业按照要求提供相关材料，向注册地政府（管委）提出奖励申请。注册地政府（管委）履行受理主体责任，向辖区外资企业进行政策宣传及解读，并组织相关部门对企业奖励申请材料进行集中审核，对符合奖励规定的外资企业，按照奖励资金拨付程序兑现奖励。需要外资企业提交申请的奖励事项，逾期未提交视为主动放弃奖励。

六、对实施细则第六条的补充规定
奖励资金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进行确定。奖励资金需两级财政共同负担的，由企业注册地政府（管委）先一次性足额拨付给企业，再向共同承担的另一方申请应由其负担的奖励资金。其中：自贸区钦州港片区应兑现的奖励资金由自贸区钦州港片区财政与市财政按照对应企业税收的分享比例分担；钦州滨海新城区和钦州高新区应兑现的奖励资金由市财政与钦南区按照6:4比例分担；北部湾华侨投资区和钦州三娘湾管理区应兑现的奖励资金由市财政负担。

七、对奖励资金申报的补充规定
实施细则与国家、自治区、市、县（区）其他外资奖励及优惠政策重叠时，按照从高但不重复享受原则执行。

八、本补充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钦州市投资促进局办公室　　          2021年4月29日印发
文件










